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

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公众谘询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一月三十日）在立法会

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就《基本法》第二十

三条立法公众谘询的开场发言：  

 

主席：  

 

  首先，非常感谢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同意举行

联席会议，亦感谢所有出席的议员，让特区政府可向各位简介今日早上

发表的关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公众谘询文件。  

 

  公众谘询文件共有九章连同三个附件。附件一列出特区政府提出一

共 12 项建议的摘要，方便大家提供意见，其他意见亦当然欢迎。我将会

简介谘询文件第一及第二章提及的基本法律原则，然后会邀请保安局局

长简介余下章节涵盖的立法建议。关于法律原则，我希望以四个「必

须」概括及总结相关基本法律原则。  

 

一、必须按照香港实际情况及借鉴外国经验制定有效及具前瞻性的维护

国家安全法律  

 

  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及国际惯例，维护国家安全是

所有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国家安全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

以及整体人民福祉。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理所当然，所有国家均视维护

国家安全为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正因如此，每个国家都必然会制定维

护国家安全法律，而往往相关的法律不只一部。正如在谘询文件附件二

的列表罗列的例子可以看到：美国最少有 21 部，英国最少有 14 部，澳

洲最少有四部，加拿大最少有九部，新西兰最少有两部，亚洲国家如新

加坡亦最少有六部。  

 

  这些法律具有以下共通点。一是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能

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二是不断修改及增加，伸延至传统安全例如政治及

军事安全以外其他领域，以及时应对新形式或新类型的国家安全风险，

和确保能快速有效处理突发的国家安全的情况。简而言之，维护国家安

全法律必须有效及具有前瞻性。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经验固然重

要，但归根究底，香港必须按我们独特实际情况，制定一部最符合和满



足香港需要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  

 

二、必须尽早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宪制责任  

 

  国家安全本身属于中央事权。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按照《基本

法》第二十三条，中央授权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禁止七类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用的字眼是「应自行立法」，故此，这

不单是授权，更是香港的宪制责任。然而，虽然香港已回归祖国超过 26

年，尚未完成履行上述宪制责任。《香港国安法》只是就《基本法》第

二十三条中提及的七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中的两类，即分裂国家和颠覆

国家政权，作出规定，而未有触及余下五类。  

 

  事实上，全国人大《528 决定》第三条和《香港国安法》第七条已

经清晰无误地重申及要求香港应「尽早完成」《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

家安全立法的宪制责任。  

 

三、必须同时全面准确落实全国人大《528 决定》和《香港国安法》的

要求  

 

  正如《基本法》序言指出，根据国家《宪法》制定的《基本法》的

立法目的是落实「一国两制」方针，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的

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是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必须全面准确履行及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全国人大《528 决定》的第三条和《香港国安法》的第三条重申香

港特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应当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

国家安全的行为和活动。  

 

  《528 决定》第四条进一步订明，香港特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

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强化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力量，加强维护国家安

全执法工作。《香港国安法》第七条则要求特区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

法律。按照《香港国安法》的第六十二条，《香港国安法》相对于本地

法律具有凌驾性，意味着《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必须与《香港

国安法》一致。  

 

  基于以上原因，《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需要同时全面落实《528

决定》及《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宪制责任及义务，并做到与《香港国



安法》衔接、兼容和互补，形成一个完善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

系。除了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外，也需要提供机制和优化程

序，包括完善执法权力及完善诉讼程序。  

 

四、必须按适用于香港的国际标准保障人权自由及坚持法治原则  

 

  《香港国安法》第四条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

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保障香

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享有的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

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必须强调，香港是

根据《基本法》采用上述国际公约定下的国际标准保障基本人权自由。

特区政府立法时，必定依照这些国际标准保障人权自由。  

 

  然而，不能忽略根据上述的国际标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例如

言论、游行、集会自由，都并非绝对，而是可以为保障国家安全而受到

必要的限制。再者，根据《香港国安法》第二条，任何人行使权利和自

由，都不得违背《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条，这两条是《基本法》的

根本性条款，说明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一个

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国安法》第五条亦规定，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罪

行，应当坚持法治原则。法治的其中一项原则是法律需要合理地明确及

清楚。故此，立法建议会清晰界定罪行元素，精准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也会考虑订明例外情况及免责辩护条款。大家会看到谘询文件中

建议的罪行，按照一般刑事法原则，除了需要证明犯罪行为外，也需要

证明犯罪意图，例如明知故犯，大家无需担忧会不小心或不经意误堕法

网。立法建议不会影响一般正常生活、商贸等各式各样合法活动，以及

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交流。  

 

  大家亦应紧记《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及《香港人权法案》都

保障面对刑事指控的人有权接受司法机关的公平审讯。《香港国安法》

第五条特别重申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保障嫌疑

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将来如

果律政司就新订立的罪行提出检控，法院也必然会一如既往，严格按照

法律和证据，行使独立的审判权。只有在控方能毫无合理疑点证明被告

人干犯相关罪行，法院方可把他定罪。  

 



  以上是我希望强调，谘询文件内立法建议背后的基本法律原则。我

现在邀请保安局局长简介谘询文件实际立法内容，稍后我和局长以及各

位同事都乐意听取各位委员的意见和解答问题。多谢主席。  

  

完  

2024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  

 


